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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費減免優待申請表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  

 報名費減免優待申請表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考系所組別  

優待項目 
勾選 

【免收報名費】： 

□低收入戶報考博碩士班。  

【減免報名費 60%】： 

□中低收入戶報考博士班。 

□111學年度本校碩士班之應屆畢業生報考博士班。 

聯絡電話 （日）            手  機： 
（夜） 

相關

證明

文件 

中低、低收

入戶應附證

件 
(不予退還) 

1. 由戶籍地所在之縣、市政府社會局發給之中低、低收入戶證明（里、鄰長

核發之清寒證明證件概不予受理）。 
2. 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需足以證明考生與該中低、低收入戶為子女關

係）。 

本校碩士班

應屆畢業生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須清楚辨識)。 

備  註 

1. 申請報名費減免優待請於112.1.6（五）中午12：00前上傳或傳真相關證明

文件至本校教務處招生組辦理報名費減免手續，以免因審核作業時間而延

誤報名。（傳真號碼：03-8562490） 
2. 上傳或傳真後請來電確認，資格審核通過後，各項手續皆須依照網路報名

規定時間內完成，逾期恕不受理。（洽詢電話：03-8565301轉1105、
1104、1138、1113） 

3.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戶考生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須隨同報名資料一起繳交。 
4. 本校111學年度碩士班應屆畢業生須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隨同報名資料一

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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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境外學歷報考切結書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  

【持境外學歷報考切結書】 
考 生 姓 名  報考學系(組)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境 外 學 歷 □國外學歷  、   □香港澳門學歷  、  □大陸地區學歷 

校 系 名 稱 
學校  

中文 

英文 

學系： 

學 校 國 別  修業地點(國別)  

本人參加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招生考試」，持以下勾選

之境外學歷證件報考，請准予先行以境外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報考，並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繳

交下列資料，若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不符合貴校報考條件，本人自願放棄入學資格，絕無異

議。 
□、持符合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歷報考者須繳交 

1、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2、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單。  
3、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紀錄證明（外國人士、僑民免附）。  
（原文學歷證件非中文或英文者，需另繳交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持符合教育部「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香港或澳門學歷報考者須繳交  

1、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學歷證件(外文應附中譯本)  
2、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歷年成績證明(外文應附中譯

本)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入出境日期紀錄等相關文件。 

□、持符合教育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之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須繳交  

1、畢業證(明)書。  
2、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  
3、上述文件經大陸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實之證明文件。  
4、碩士以上學歷者，並應檢具學位論文。 

本人對上述相關規定已詳閱，如有不實，本人同意依招生簡章規定取消錄取或入學資格，如已註冊入學則

開除學籍，絕無異議。 

聲明人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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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在職證明書 
 
 

                        在職進修人員報考慈濟大學 
（機構全銜）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組在職證明書 

 
 

進修人員姓名 
 

服務部門 
 

職 位 
 

 
服務起訖年月 

 
自 年 月 日迄今 

 
年 資 

 
年 月 

 
單位主管簽名 

 

 
備 註 年資計算至 112年 09 月 01 日止。 

 
一、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為辦理各類招生考試之目的，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C001 辨識個

人者）及相關證明文件，於提出本同意書至完成招生考試期間於校務地區供招生考試及必要

業務聯繫之用。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行使查閱、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

請洽本校招生組(電話：03-8565301＃1105)。 
二、本單位保證上表各欄所填均屬實，如將來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概無異議。  
三、該進修人員如經考試錄取，本同意書視同入學同意書。如未錄取，本同意書自動失效。 

 

機構名稱(全銜)：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加蓋關防或機構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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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推薦函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  

 推 薦 函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為辦理各類招生考試之目的，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C001 辨識個人者、C038 職業、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及相關證明文件，於提出推薦人推薦函至完成招生考試期間於校務地區供招生考試及必要

業務聯繫之用。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招生組(電話：

03-8565301＃1105)。 

 醫學科學研究所                            組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醫學系藥理暨毒理學博士班 
 
(一) 申請人填寫：  

姓名： 
地址： 
連絡電話： 

申請人簽名：  
日 期： 

(二) 推薦人填寫： 
1.與申請人之關係： 

2.與申請人認識之時間： 

3.依您對申請人之了解，做一客觀評鑑： 

分析能力 ： 
  異常客觀而清晰的分析力 
  思慮清晰 
  具一般的分析能力 
  分析能力不佳 
  瞭解不足，無法評鑑 

對研究之創造性能力： 
  極具創造性、建設性能力 
  吸收力強，能舉一反三 
  具一般之研究能力 
  缺乏創造能力 
  瞭解不足，無法評鑑 

對工作之參與能力： 
  主動參與，能獨力完成工作 
  需少許建議與幫助，始能完成 
  需要指導，方可完成 
  需不時督促，且進度遲緩 
  瞭解不足，無法評鑑 

對建議與批評之反應： 
  希望能多獲得建議和批評 
  樂於接受建議和批評 
  避免建議和批評 
  瞭解不足，無法評鑑 

〈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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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 
從事研究之毅力： 
  非常有毅力、有恆心，不易受挫折 
  有能力克服挫折，亦有毅力 
  尚可 
  毅力與恆心不足，極易有挫折感 
  瞭解不足，無法評鑑 

自信心與成熟度： 
  非常有自信且成熟 
  有自信 
  尚稱自信 
  不太自信與成熟 
  不成熟且情緒不穩定 

口頭表達能力： 
  表達非常明晰而確實 
  表達明晰 
  尚可 
  無法明確表達 
  瞭解不足，無法評鑑 

 

 

4.如果您曾是申請人的指導教授或是同一研究所的老師，請對申請人在同一期研究生之表現做

以下評鑑。申請人同一期研究生：  位 

項目 
傑出 

前 10%之

 

優 

10-30% 

良 

30-50% 

可 

50-70% 

欠佳 

70-100% 

學業表現      

做研究之主

動性及毅力 

     

碩士論文水準      

與人相處能力      

5.其他意見(請您詳列申請人之優點和缺點，及其在學術上之成就。如篇幅不足，請利用其他

A4紙張) 
 
 
 

推薦人簽名：  

職稱： 

工作單位：  

聯絡電話：  

地 址 ： 

※ 本推薦函填妥後，請推薦人置於信封袋中密封並於封口處簽章後，交申請人並置於報名資

料袋中。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34 頁 
 

附件五：報考博士班相當碩士論文審查認定結果書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報考博士班相當碩士論文審查認定結果書 

A.由考生填寫： 
一、基本資料： 

報考系所組別                                       (學系)研究所                                                組(領域) 

姓名 
（中文）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請填寫郵遞區號（                ） 

聯絡電話 
（日） （日） (手機) 

E-mail  

具 備  
資 格  

(請打√)  

□ 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年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不含論文），因故未

能畢業，經退學或休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

證明書，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 逕修讀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

位考試，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提出相當於碩

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上，

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並提出相

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六年以

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二、學歷(力) 

      年       月至       年      月在         大學(學院)             所碩士班離校 

      年       月至       年      月在         大學(學院)             所碩士班休學 

      年       月至       年      月在         大學(學院)             所學士班畢業 

      年       月至       年      月          高等考試                   類科及格 

〈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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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 

 

三、相關之專業訓練、工作經驗： 

工作(訓練)機構單位 職 稱 工作(訓練)內容 起 迄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四、須 附 證 件：若書面審查資料已附，不須另附。  

(1)論文著作(2)以上學歷證書 

五、考生本人簽名： 申請日期： 

B.由系所填寫 

說明：  
1、由各報考系所對申請資料進行報考資格審查。  
2、審查認定以「通過」及「未通過」評定之；其結果作為考生是否可以同等學力資

格報考112學年度博士班招生之依據。  
3、審查不通過者，則以報考資格不符處理。 

申請人經審查後，結果如下：  

 
□ 通過，可以報考 □未通過  

 
          系所章戳：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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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報考切結書 
 
 
 

慈濟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合辦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報考切結書 

聲明： 
 

□我瞭解報考第二類【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之醫師】者，中研院方支

付獎助金第一年至少80%時間投入研究，於醫院服務每週不超過兩

個半日；第二年起，至少60%時間投入研究，於醫院服務每週不超

過四個半日。接受此類獎助金者，於獲得博士學位後，與原服務

機關（構）之權利義務逕依原服務機關（構）規定辦理。 

 
 

 
報考人簽章(請正楷書寫)： 
 

日期： 
Date 
 

服務單位院長簽章(請正楷書寫) ：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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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退費申請表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  

 退費申請表 
 

考 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報 考 系 所 班 
組 別 

 

由報名系統取得之

繳 費 帳 號  
（ 共 1 3 碼 ） 

             

退 費 理 由 

符合下列各項原因之一者 

□溢繳報名費(不含重複報名者) 。 

□已繳交報名費但未寄繳報名規定相關資料者。 

(※除上述原因外，其餘恕不受理退費申請。) 

銀 行 帳 戶 
(限考生本人帳戶 ) 

□銀行：                  銀行                   分行 或  

□郵局 

局號：                                   ；帳號：                                          

請提供考生本人之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一併傳真。 

聯 絡 電 話 
(白天可以連絡) 

申 請 日 期  

申 請 方 式 與 
注 意 事 項 

1. 退費申請期限：112 年 1 月 17 日（二） 
2. 合於上列退費條件者，須於期限內填妥本表連同考生本人之銀行（或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傳真至 03-8562490 本校招生組提出申請，傳真後請

務必來電 03-8565301 轉 1105 確認是否收到，逾期或未依規定完成退費

申請者恕不受理。 
3. 所繳報名費用經申請完成本校退費行政作業後，再以匯款方式退還考生

（轉帳手續費由考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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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成績複查申請及查覆表(正面)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 

成績複查申請及查覆表(正面) 
 

申
請
考
生 

姓 名  
准 考 證 號 

 

聯絡電話  

複
查
項
目 

    複查回覆事項： 

原
來
得
分 

    

複
查
得
分 

※

此
欄
請
勿
填 

     
回覆日期： 

考生 
簽章 

 

申請 
日期 

 

 
※ 注意事項： 
一、複查期限：112年3月27日(一)截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申請複查者不得要求影印各項成績。 
三、查分規費：每科目新台幣貮佰元整，請使用郵政匯票支付，匯票受款人請註明「慈濟學校財

團法人慈濟大學」。 
四、申請手續：將本表、成績單影本、查分規費以限時掛號郵寄至「97004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1

號  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查分函

件」。 
五、申請表正反面各項資料請逐項填寫清楚，背面並請貼足回郵，書明收件人及地址，以憑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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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成績複查申請及查覆表(背面) 
 

寄件人: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 
97004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限時掛號 
 
 
 
 
 
 

收件人: 

                                 君收 

 

 
(郵遞區號           ) 

 
                          縣市      市區        里         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請貼 

35元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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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姓名  准考證號碼  

錄取之系所  

 
 本人因(請寫原因)＿＿＿＿＿＿＿＿＿＿＿＿＿＿＿＿＿＿＿ 
 

   自願放棄經由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招生考試錄取至 

貴校之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 致 
 
   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 

考生簽章  
連絡電話 

 

聲明日期 
 

 
※注意事項： 
1.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此聲明書，以限時掛號郵寄至「97004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慈
濟大學 教務處 招生組」(以國內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寄出前請先傳真至教務處招生組

(Fax:03-8562490) ，傳真後請務必來電03-8565301分機1105確認是否收到。 
2.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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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考生申訴書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  

考生申訴書 
申訴人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准考證號碼： 聯絡電話： 

報考系所班組別： 

住址： 

申訴事由： 

 

 

 

 

 

 

 

 

 

 

 

 

 

 

 

 

 

 

 

 

注意事項：請依簡章第壹拾參項申訴辦法之規定，考生申訴應於放榜日之次日起七日內填

具本申訴書及檢附有關文件或證據，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逾期或資料不齊不

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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